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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借名登記者，名下無財產可供債權⼈執⾏時，債權⼈要怎麼辦呢？

 洪品毅（認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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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 匿名（進階會員） 消費‧借還錢‧契約 ∕ 債權保障 2020-05-04 08:48

⾸先，本⽂將問題侷限於「債權⼈對於債務⼈有⾦錢給付債權[1]」，⽽債務⼈仍舊不願清償其債務，債
權⼈向法院起訴請求債務⼈給付特定⾦錢，獲得勝訴判決確定後，以該判決向執⾏法院聲請強制執⾏。

債權⼈取得勝訴判決，並以該勝訴終局判決作為執⾏名義者，當債權⼈已經取得執⾏名義，結果，在聲請
執⾏法院對於債務⼈為強制執⾏時，才知道債務⼈已經將其財產借名登記於他⼈名下。

執⾏當事⼈︰⾸先，債權⼈只能以「債務⼈」為執⾏名義之相對⼈，除⾮第三⼈為繼受⼈[2]，否則不得
以「第三⼈」為相對⼈。（強制執⾏法第4-2條[3]）。因此，債權⼈不可以說︰「財產被登記在第三⼈
名下，所以我要拿這個執⾏名義對第三⼈為強制執⾏」。

（⼀）

執⾏客體（財產）︰此時，由於執⾏法院僅能從「形式上」「登記」在債務⼈名下之不動產，或「形式
上」為債務⼈所「占有」的動產，展開強制執⾏。因此，本案中，這種借名登記的不動產，登記在他⼈
名下，執⾏法院是不可以許可對該不動產強制執⾏的，否則，就是違法執⾏。

（⼆）

那債權⼈怎麼辦？

⾸先，債權⼈可以依照⺠法第244條[4]提起撤銷之訴，「請求法院撤銷債務⼈與第三⼈間所為之法律⾏
為」，並「代位債務⼈向第三⼈請求返還借名物於債務⼈，並辦理塗銷登記」。或⼀併以第三⼈為被告
「請求回復原狀」。

（⼀）

等到該判決勝訴後，該不動產即會登記於債務⼈名下，即可再⾏聲請強制執⾏。（⼆）

   例如，⼄⽋甲200萬元的價款、賠償⾦、租⾦、慰撫⾦等等。[1]

   此所謂繼受⼈，指得是⼀般繼受⼈，如繼承⼈，以及特定繼受⼈。所謂特定繼受⼈，係指1）繼受權
利義務、法律關係之⼈，或2）繼受標的物之⼈，⽽該執⾏名義為對物關係之執⾏名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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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進階會員） 2021-04-07 17:35:14

代朋友問就是我朋友⽋電信⾏⼀萬五千元都沒有理會繳錢前陣⼦寄強制執⾏到家裡可是我朋友因
⼯作住外⾯沒有收到前幾天他家⼈才跟他說然後前幾天也有電話打給我朋友說他在不處理就是去
家裡查封搬⾛家裡的任何⼀個電器物品可是我朋友名下無財產房⼦登記⼈是我朋友的外婆這樣還
會去家裡搬⾛家具⽤品嗎？

   強制執⾏法第 4-2 條︰
執⾏名義為確定終局判決者，除當事⼈外，對於左列之⼈亦有效⼒：
⼀、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之繼受⼈及為當事⼈或其繼受⼈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
⼆、為他⼈⽽為原告或被告者之該他⼈及訴訟繫屬後為該他⼈之繼受⼈，及為該他⼈或其繼受⼈占有
請求之標的物者。
前項規定，於第四條第⼀項第⼆款⾄第六款規定之執⾏名義，準⽤之。

[3]

   ⺠法第 244 條
債務⼈所為之無償⾏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得聲請法院撤銷之。
債務⼈所為之有償⾏為，於⾏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之權利者，以受益⼈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
限，債權⼈得聲請法院撤銷之。
債務⼈之⾏為⾮以財產為標的，或僅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不適⽤前⼆項之規定。
債權⼈依第⼀項或第⼆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或轉得⼈回復原狀。但轉得⼈於
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在此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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